江苏省建筑工程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

意见书编号：       装饰2016-060      
项目名称：丹阳高新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云阳街道人才
公寓（公共租赁房）办公部分
审查机构：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颁书日期：   2016年10月11日     
江苏省建设厅制

丹阳高新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受你单位委托，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云阳街道人才公寓（公共租赁房）办公部分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形成审查意见附后。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调整，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含变更图纸）送我机构复审。
                           2016年10月11日

                           （审查机构章）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云阳街道人才公寓（公共租赁房）办公部分

	
	建设单位
	丹阳高新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
	云阳

	
	建筑面积
	38428.3㎡/装饰4867.11㎡
	建筑总高度
	82.4m

	
	建筑层数
	
	耐火等级
	二 级

	
	场地类别
	
	抗震等级
	

	
	人防等级
	
	基础形式
	

	
	结构体系
	
	建筑类别
	一 类

	勘察单位
	
	资质等级
	

	设计单位
	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资质等级
	甲级

	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无

	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
	见审查意见


（装饰）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高新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云阳街道人才公寓（公共租赁房）办公部分

	设计编号
	16-108Z
	设计人
	贺永军

	一、强制性条文

1、防火分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设计该部分与党群部分是同一个防火分区），应重新消防专项设计（建规5.3.1条）。

2、装修后，端头房间的门净宽只有760mm，不得小于900mm（建规5.5.15-2条）。

3、配电间的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建规6.2.7条）。配电间的门不要修改成内开。

二、强制性标准

1、档案室、资料室的门应采用防火门并外开（建规6.2.3-4条）。

三、安全隐患

1、本建筑属于人员密集场所，布置比较复杂，仅从“装饰图纸”来看，尚有违反建筑规范（强制性条文）的情况存在，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故请装饰设计人员再次复查“原建筑设计全部图纸”，并确认全部设计与原建筑设计一致，在保证不降低原工程的结构安全、节能、防火设计、防火设施的前提下，必须承担其相应的安全责任。

2、在原有的楼板上分隔了很多墙体（特别是空心砖墙，比较重），结构可行吗？（图中指的原有墙体并不存在）。有两处室内楼梯用楼板填平后使用，结构应有加固改造图。

3、本图彻底改变了原有建筑的设计，应先进行建筑（特别是消防）改造设计，再进行装饰设计。

四、其他

1、变配电房不要随意开门通向办公区域，而且开门方向还是反的。

2、本次审查仅限于“装饰设计”、不涉及结构、节能、消防部分。

3、消防设计需消防部门批准，方可施工。

4、二、三楼的残卫被取消了？

5、变配电房右侧原是防火隔墙与隔壁房间的外窗防火分隔，不要改成外窗。

6、电梯门不要修改后向内开启，按原图向外（疏散方向）。

7、本次设计审查仅限于室内装修设计，不涉及专门消防（应由专业的消防部门审查）、节能和结构等内容。并得到原设计单位的认可（签字、盖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  第二十七条（及设施细则的第三十二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修改注册建筑师的设计图纸应征得该注册建筑师同意。


	设计人
	贺永军
	项目负责人
	
	注册师
	赵雪林


（排水）专业审查意见一
	建设单位
	丹阳高新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云阳街道人才公寓（公共租赁房）

	设计编号
	16-108Z
	设计人
	邹颖

	一、节能方面
1）强标

1，11-15层公寓和厨房均使用电热水器，不符合《省绿建标准》DGJ32/J173-2014  9.6.1条。

2，单独计量的水表包括公寓分户水表宜采用远传或IC表，做到计量出户，《省绿建标准》DGJ32/J173-2014  9.2.3条。                 
二、强制性条文

1，一类高层中卫生间、厕所（公寓、健身区），食堂9轴楼梯过道需喷淋保护。《建规》GB50016-2014 8.3.3.1条。

3、 强制性标准

1，G轴-X轴，消防系统在一、二层设置水平消防环网，一二层消火栓（健身区、门厅，食堂）均接至此水平环网上，这种做法只有在地下室、一层建筑或二层建筑(一层顶成环）被允许，本工程不可以。参见《江苏省2012年给排水专业技术解答》I.10条。

2，11-15层公寓楼梯间前室设置服务功能，并设置给排水管道和卫生器具，破坏前室作用，不合要求。

3，11-15层公寓喷淋配水管布置应区分配水管与配水支管，配水支管连接喷头不应超8个。《喷规》GB50084-2001(2005版）8.0.6条。

4，11-15层公寓边墙式喷头背墙距离大于100mm,不符合《喷规》GB50084-2001(2005版）7.1.14条。

5， 11-15层公寓边墙式喷头保护跨度超3米，不符合《喷规》GB50084-2001(2005版）7.1.12条。

6，门厅X-3消火栓设于隐蔽处，不利于火灾扑救。《水消规》GB50974-2014 7.4.7.1条。


	设计人
	邹颖
	项目负责人
	
	注册师
	


（排水）专业审查意见二
	建设单位
	丹阳高新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云阳街道人才公寓（公共租赁房）

	设计编号
	16-108Z
	设计人
	邹颖

	7，本工程为一类高层公共建筑，11-15层公寓电梯厅为消防电梯前室，并核查其余各处（门厅、食堂）消防电梯前室位置，前室内应设消火栓。《水消规》GB50974-2014  7.4.5条。

8，办公区二层1/F轴办公、财务是消防水带拖行距离超23米，特别是办公室超25米，不能双栓保护。《水消规》GB50974-2014  7.4.6条。

9，办公区,一层49轴部分喷头离柱较近，影响喷头保护，需调整位置。

10，食堂WL-3，排水负荷较大，且支管超12m，应设环形通气管。图中遗漏支管管径。《建水规》GB50015-2003(2009版）4.6.3条。

四、安全隐患

（无）

五、其他
1,11-15层公寓、健身区给水支管起伏段宜设自动排气阀。

2，健身区水表安装于垂直管段上可能会影响计量精度。

3，办公区一层给排水平面，排水方向和给水接入口处仍为地下室，未排出外墙，水表如何设置。

4，食堂部分，WL-1立管通气方式应交代，其余通气管高度应高于检查口，窗洞上口以上。



	设计人
	邹颖
	项目负责人
	
	注册师
	


（电气）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高新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云阳街道人才公寓（公共租赁房）

	设计编号
	16-108Z
	设计人
	李银梅

	一、节能方面

1、施工图绿色设计电气专篇，缺会议室照明节能措施。（强标）

二、强制性条文

1、一级负荷应由双重电源供电，当一电源发生故障时，另一电源不应同时受到损坏。详见GB50052-2009的3.0.2条规定。

2、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缺消防联动控制及其线缆选型，不符合GB50116-2013的11.2.2条规定。

三、强制性标准

（无）

四、安全隐患

（无）

五、其他

1、电源来自何处不详。

2、缺设置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系统，参见14X505图集的P92～P94图示。

3、缺应急照明强点接线原理图。

4、图线编排较乱，同类图应集中编排（如系统图、平面图等）。

5、大部分平面图缺轴线，看不清平面图之间关系，如2份二层照明平面图（2）之间是什么关系。


	设计人
	李银梅
	项目负责人
	
	注册师
	


（智能化）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丹阳高新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云阳街道人才公寓（公共租赁房）智能化

	设计编号
	
	设计人
	李银梅

	一、节能方面

（无）

二、强制性条文

（无）
三、强制性标准

1、未交待智能化金属电缆桥架（线槽）跨接、接地要求，不符合GB50303-2002的12.1.1条规定。

2、需要保护的智能化系统未采取等电位连接与接地保护措施，不符合GB50343-2012的5.1.2条规定。

3、智能化系统图应标全相关SPD及其技术参数，SPD的技术参数应符合GB50343-2012的5.4.4条规定。

4、未说明智能化系统装置的接地电阻值要求，不符合GB50343-2012的5.2.5条规定。

5、智能化系统线缆未采取屏蔽措施，不符合GB50343-2012的5.3.3条规定。

四、安全隐患

（无）
五、其他

1、图签缺图名、设计编号。

2、智能化系统进户线缆保护钢套管必须可靠接地。


	设计人
	李银梅
	项目负责人
	
	注册师
	


